辽宁省矿山、冶金、化工行业领域

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辽宁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7-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要求，切实做好“十三五”期间的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有效控制、减少和消除重点行业领域用人单位尘毒危害，切实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省卫生健康委决定自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组织开展矿山、冶金和化工3个行业领域（以下统称3个行业领域）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治理范围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为根本出发点，以改善劳动者作业环境为主要任务，以防范遏制职业性尘肺病和化学中毒高发为核心目标，突出重点单位，加强督导检查，推动用人单位加强工程防护设施改造，落实职业健康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尘毒危害防控水平。

（二）治理范围

全省矿山（包括井工煤矿、露天煤矿、非煤地下矿山、非煤露天矿山）、冶金（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包括炼油部分、化工部分、储运部分、公辅部分）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少于20人或年营业收入少于300万元的微型用人单位不纳入本次治理范围。

（三）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治理，使3个行业领域职业健康相关指标达到以下目标要求：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95%以上；

2.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达到95%以上；

3.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档率达到95%以上；

4.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培训率均达到95%以上；

5.新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实施率达到95%以上。

二、工作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一）安排部署阶段（2019年5—7月）。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商请有关部门提供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清单，各市卫生健康委要采取适当方式摸清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有关情况，确定纳入专项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参照《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等相关档案样式的通知》（辽安监安健〔2013〕84号）样式，建立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档案，做到一企一档，并填写《治理前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治理前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2）。各市要结合工作实际，制订治理工作推进计划，明确治理重点、治理标准、时间进度和治理要求，并于2019年6月底前组织对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开展一次集中培训，通过政策宣讲、签署承诺书等方式，让辖区内所有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充分知晓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政策标准和此次专项治理的要求。请各市卫生健康委将治理工作推进计划连同附件1和附件2于2019年7月15日前报送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联系人及电话：温海梁，024-23382935；电子邮箱：lnzyjk@163.com）。

（二）治理整改阶段（2019年8月—2020年7月）。

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主要任务：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完成本年度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或现状评价，根据检测评价结果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或变更申报，组织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并完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委托有关单位或自行组织对接触尘毒等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同时，要于2019年12月底前根据检测评价结果，自行或聘请专家（或机构）对照治理要求（见附件3、4、5）认真查找问题，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应当包括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资金投入等，经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整改方案提出的各项治理措施，确保在2020年7月底前完成整改，并通过开展年度检测评价工作对整改效果进行检验。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要任务：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全面加强对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2019年底至2020年初，各市应对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开展一轮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用人单位开展申报、检测评价、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培训以及自查和整改方案制定等情况。对于未依法开展申报、检测评价、职业健康检查或职业健康培训的用人单位，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于未开展自查、未制定整改方案或整改方案不完善、走过场的用人单位，要通过加强监督检查、加强指导等方式，督促用人单位按时完成阶段工作任务；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要及时总结通报，提出要求。2020年，各市要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对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专项治理进展情况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在2020年7月底前，应至少再完成一轮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不能立即整改的，要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限期完成整改；对具有尘毒危害防治措施不落实、工作场所无防尘防毒设施或达不到防尘防毒要求、不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等违法行为且拒不整改的，要坚决依法从严处罚；对于治理后尘毒危害浓度仍严重超标且整改无望的用人单位，要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省卫生健康委将适时组织对各市专项治理推进情况进行督查。

各市卫生健康委要分别在2020年1月15日和7月30日前分别将两轮监督检查情况（附件6和附件7）报送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三）组织评估阶段（2020年8—9月）。省卫生健康委将结合《规划》终期评估工作，适时组织对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抽查评估，重点评估职业病危害防治相关指标是否达到《规划》提出的目标要求。各市卫生健康委也要在治理后期组织对本地区3个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专项治理工作进行评估，客观评价治理工作成效。

（四）全面总结阶段（2020年10月）。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在对治理工作成效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做好治理工作总结，于2020年10月31日前将总结报告连同《治理后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治理后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见附件8、9）报送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总结报告应当包括治理活动开展情况、典型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以及下一步工作意见建议等。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将此次治理纳入今明两年政府目标考核，与考核奖惩、评先评优挂钩，层层压实责任。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按照方案规定的时限要求细化工作任务，强化过程监督，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没有相关重点行业领域的地区，应自行选择1-2个其他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治理工作参照本方案执行。

（二）抓好源头治理，夯实管理基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督促用人单位以落实工程防护措施为核心，紧紧围绕重点环节、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加大现有设备设施改造力度，优先从工程防护上控制尘毒危害；严格落实《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各项管理措施，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同时，要督促3个行业领域新增建设项目依法履行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手续，做好源头防范，避免不符合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建设项目投入运营生产。各级承担职业健康监督执法的机构要配合做好监督检查和执法工作。

（三）突出重点领域，实施分类指导。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分类监管原则，对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实施分类指导。对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中小型用人单位进行重点监督、重点指导，对于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好的大型用人单位以自主改进提高为主。鼓励用人单位依托专业机构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治理，由其协助开展自查和制定整改方案。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要全程做好专项治理的技术指导工作。

（四）加强宣传培训，树立典型示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对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有利于治理工作开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问题导向，总结普遍性问题，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及时改进纠偏。对于整改治理工作有特色的用人单位，要进行总结推广，充分发挥样板的示范作用，通过组织观摩学习、召开现场会等形式推进治理工作。省卫生健康委拟将各地治理工作纳入全省职业健康重点工作进行季度通报，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附件：1.治理前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

2.治理前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

3.用人单位尘毒危害治理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4.用人单位尘毒危害情况及防护设施自查表

5.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措施自查表

6.用人单位专项治理第一轮监督检查表

7.用人单位专项治理第二轮监督检查表

8.治理后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

9.治理后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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